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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浙学”，推进“文化浙江”建设二谈

潘承玉（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研究院教授、执行院长）

一、深刻体认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中枢作用和“文化浙江”在“六个浙江”建设中的中

枢地位

众所周知，近年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和我省的文化和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迎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出现了千

载难逢的“盛世崇文”和“崇文重浙”景象。习总书记 5.17 讲话强调，“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他列举出来的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史上

的 25 位“思想大家”中有 4 位（王充、王守仁、黄宗羲、鲁迅），百年来开拓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 9 位

“名家大师”中有 2 位（范文澜、马寅初），都是浙江学人。这足以见出文化建设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中枢地位，见

出“浙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举足轻重地位和创新“浙学”对当代我国文化自信建设的重要意义。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文

化浙江”的奋斗目标，将之放在“六个浙江”建设的十分重要的节点位置，要求“增强文化自觉，强化文化担当，建设文化浙

江，为经济社会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提供丰润文化滋养”，“挖掘传承地方特色文化”，“进一步延续浙江文脉”；这其

中的“延续浙江文脉”，实质上就是要求传承、创新“浙学”。显而易见，从中央到我省，文化建设都被置于牵引经济社会发

展的中枢地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不仅是改革开放三四十年，我国、我省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极大满足， 精神生活的满足

随之被置于空前地位的需要，也是我国、我省发展模式顺应和进一步推动全球趋势的必然。

如所周知，在西方，上个世纪中期，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工业化造成的种种社会危机，疗救两次世界大战给人们带

来的心灵创伤， 重建濒临崩溃的社会秩序，英国左翼批评家理查·霍加特和雷蒙德·威廉斯分别于 1957、1958 年发表了《有

文化的用处》（The Uses of Literacy）和《文化与社会：1780—1950》（Culture and Society：1780—1950）等奠基性论著，

逐渐掀起一个影响持续深远的文化研究热潮， 文化的作用也逐渐被推到牵引历史前进的前端地位。例如， 著名文化学家丹尼

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就指出：“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
①
相当一批学者向各国政府

建言献策，“明确提出一个新的以文化为中心的发展范式或人类进步范式”。
②
在这一背景下，1998 年 4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 “文化力量———文化政策促进发展”政府间会议，提出了《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纲要》，指出“文

化的创造性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对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发展可以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

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 “文化政策和文化战略将是发展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在东方，日本一百多年来的国

家发展战略，先后走过军事立国战略（明治维新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经济立国战略（二战以后至 20 世纪 80 年代）两个阶段

后，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十分明确地迈上文化立国战略阶段。1990 年，作为日本政府的官方咨询机构， 由专家学者和文化艺

术权威组成的文化政策促进会议在东京成立；1995 年 7 月，该会发表《新的文化立国目标———当前振兴文化的重点和对策》

报告，正式提出“文化立国”战略的初步设想。1996 年 7 月，日本政府公布《21 世纪文化立国方案》，标志着日本“文化立

国”战略的正式确立。韩国也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试图从传统文化里寻找现代化的力量根基，到 80 年代更加注重用传统文

化治理社会弊端和消除现代大众文化中的负面因素。1986 年在制订经济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明确提出了“文化的发展与国家

的发展同步化”的政策目标，标志“文化立国”政策开始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选择。1990 年颁布《文化发展十年规划》， 提

出“文化要面向全体国民” 的政策理念；1993 年出台《文化繁荣五年计划》，将文化产业的开发作为重要目标之一；1998 年

颁布《国民政府的新文化政策》，正式提出“文化立国”战略，文化产业作为 21 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的地位进一步

确立。

我国在经历过十年“文革”的文化大破坏和上个世纪 80 年代“全盘西化”的干扰和曲折之后，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逐渐兴

起地方文化热；从对各区域地方文化的弘扬走向对全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觉传承，也逐渐融合到“发展可以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



2

义”这一全球性趋势。1998 年 9 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国家“十一五” 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2005 年 7 月公布的《中

共浙江省委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等文件，都是其中里程碑式的文献。“文化立国”战略当前在东西方世界都出现了

一定程度的“滞长”。外国的月亮暗了，中国的月亮圆了。现在，我国进一步将“文化自信”建设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

发展的中枢地位， 我省进一步把“文化浙江”建设放在“六个浙江”建设的中枢地位，既有泱泱大国几千年文化底蕴、两浙大

地悠久学术文化传统的支撑，又可以说是对“发展可以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 这一全球性趋势的强有力推动。

二、全面看待浙江文化史，准确体认作为历史遗产的“浙学”应该是“全浙学”

什么是“浙学”？ 其内涵何在？ 自古到今，已经有很多学者从各个角度对此做出分析； 我们今天再谈什么是“浙学”，

应该具备历史的眼光。

其一，应该区分“浙学”实质的存在和作为学派名词“浙学”的存在。众所周知，“浙学”作为学派名词，在南宋时代才

出现，是由理学大师朱熹提出来的。《朱子语类》卷一二三载：“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

上，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陈同父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朱熹

以“浙学”名词指证了南宋前期，作为与朱熹本人的性理之学、江西陆九渊的心学很不相同，以永康陈亮等为代表的浙东事功

学派的存在。但是，在这之前，是不是就没有“浙学”呢？ 与所周知，唐宋以前没有“浙江”行政区划和地域概念，因此，“浙

学”概念在唐宋以前也就不可能出现；但是“浙学”概念出现之前，绝非没有实质“浙学”存在。沈善洪前辈主编的《浙江文

化史》中讲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浙江经史学术传统的形成”、“隋唐时期的浙江儒学传统” 等内容， 难道不都是地道的“浙

学”？ 深究学术史还可以发现，比“浙东事功学派”早了一千多年， 我们浙江文化史上在东汉王充生活的时代，就已经有一

个同样通过兼攻经、史以经世致用的学派，包括王充本人、王充下笔赞佩不置的吴君高、周长生
③
，现代学者研究认为“以会稽

才俊而在全国有名望和影响力的学者”却著作《吴越春秋》“抹黑越国政治” 的赵晔、“会稽当地怀有乡土情结的人士”另撰

《越绝书》以“申明越王勾践的贤君形象”之前后牵头人袁康、吴平
④
等，完全可以称为“会稽学派”。不仅如此，依据现代的

学理逻辑，春秋末越国的范蠡、文种、计然等人也可以算一个“越国学派”。

其二，应该辨析“浙学”概念出现之后的“浙学”内涵的演进规则。宋人的“浙学”指的是其时的浙东事功之学，明人谈

“浙学”是否仍然如此？ 事实上，明人讲的“浙学”已有很大改变：一指当时浙东大儒王阳明的心学。如嘉靖间王渐逵《湛翁

九十一序》称广东心学大师湛若水说：“阳明之派曰浙宗，先生之派曰广宗。”
⑤
这个“浙宗”也就是“浙学”。二指兼容各方

的宋、明浙江（经学）学术，如明末浙江提学刘鳞长编《浙学宗传》书名所示。《四库提要》称该书“以周汝登所辑《圣学宗

传》颇详古哲，略于今儒，遂采自宋迄明两浙诸儒，录其言行，排纂成帙，大旨以姚江为主，而援新安以入之。”至清代，有

感于“百年浙学久坠地”（《信宿姚江舟中偶作三哀诗》），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叙录》中多次使用“浙学”一词总结了浙江

的学术源流和特色；稍后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又对“浙东之学”与“浙西之学”的学派特色作出区分，分析了

各自的学术渊源。揆两家论述要义，清中期的“浙学”乃主要指宋明至清初的浙东经史之学， 也包括浙西之学。及至民国以来，

很多学者又都把全祖望、章学诚等看作“浙学”或“浙东学派”的大家。不难看出，从“浙学”概念提出以来，每一个时代的

学者所考察的对象， 都包含了截止自己时代以前的学术文化，这就造成了越到后来“浙学”的时间范围就越延长，空间也越宽

泛。有鉴于此，吴光前辈才提出了狭义、中义与广义“浙学”的概念，指出“狭义的‘浙学’应指发端于北宋、形成于南宋永

嘉、永康地区的以陈傅良、叶适、陈亮为代表的浙东事功之学”，“广义的‘浙学’概念即‘大浙学’概念，指的是渊源于古

越、繁荣兴盛于宋元明清而绵延泽惠于现当代的浙江学术思想传统与人文精神传统，而其主流仍然是南宋以来的浙东经史之学”，

“站在当今建设浙江文化大省的立场而言， 则我们应取广义的‘浙学’概念即‘大浙学’概念”
⑥
。我赞同吴光前辈今天讲浙

学应取“大浙学”立场的看法，但不认同其“大浙学”“主流仍然是南宋以来的浙东经史之学”的看法；按吴老师的逻辑，则

今天讲继承“浙学”不还是要聚焦或者说一定程度上局限于“南宋以来的浙东经史之学”？

以历史的眼光看待“浙学”遗产，我认为，我们今天讲“浙学”应该取一种“全浙学”的立场。所谓“全浙学”的“全”，

时间上应该指包含全部历史时代直到昨天为止的“浙学”，在当前尤其应该重视对民国以来特别是当代浙籍杰出人文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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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学术成就的系统梳理，在《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之后，续写我们浙江学人的《今儒学案》，只有采取“全浙学”的立

场，才有可能从全部文化遗产中萃取出有益于今人的精神财富。把今天研究、继承、创新的对象自我限缩在一个比较小也比较

陈旧的领域（对南宋浙东事功学派的研究一转眼已近千年），是很不可取的。

注释：

①缪尔·亨廷顿等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 页。

②刘敏中：《文化学学·文化学及文化观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7 页。

③《论衡·案书篇》“会稽吴君高、周长生之辈，位虽不至公卿，诚能知之囊槖，文雅之英雄也”“君高之《越纽录》、

长生之《洞历》，刘子政、扬子云不能过也”。

④乔治忠《〈越绝书〉成书年代与作者问题的重新考辨》，《学术月刊》2013 年第 11 期。

⑤《明文海》卷三一九。

⑥吴光：《简论“浙学”的内涵及其基本精神》，《浙江社会科学》2004 年第 6 期。


